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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案说法系列丛书》是华东政法大学著名教授沈亮先生多次带领华东政法大学
的学生深入中国广大的农村进行社会调查，根据中国广大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求编写的系列
丛书。
本书为丛书之一，关注三农问题，有针对性地以农村读者为主要对象，以生动的典型案例说明财产纠
纷中的法律问题，以通俗易懂的故事形式来增加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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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受偿理当履行为他人提供担保  反担保予以保障主债权效力是基本  影响担保看法律主合同有效担
保合同无效  承担责任仍有规定可寻担保范围合同约定  没有约定依法规定担保财产出现毁损  分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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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自由  违反法律应予顾客赔偿他人亲密行为属隐私  随意公开就有侵权嫌疑人虽死人格权仍然存在  
随意侵犯法律不能允许哥哥背着弟弟操办父亲后事  牵涉亲属权侵权应给予赔偿医院过错致使亲子下
落不明  合理承担民事责任以慰心灵家养狼狗管理不妥有责  故意激怒引起伤害也有过亲人骨灰遭遗失  
侵权诉讼得赔偿选择错误分娩方式  致使婴儿残废担责扔石子扔出重大危害  要赔偿共同承担责任输血
感染艾滋病  医院除责要举证水质污染毒死甲鱼  举证责任实行倒置    “灭蚜灵”药死大棚桃树  生产商
可诉但有免责事由高压电电人致残  电力公司应当负责果园陷阱致人骨折  拒绝赔偿法律不许被害人死
亡可诉请精神抚慰金  法律规定予以当事人明确标准错抱女婴让人伤心  请求精神赔偿有理酒后坐车成
残疾  分清责任讲道理前丈夫侵害名誉权  前妻子依法维权精神受损害应予赔偿  漫天要价法律不支持受
害人存在重大过失  可减轻侵害人赔偿责任在公车上致残应赔偿  全面考虑依法律规定赔偿金可定期赔
付  确定担保为必要条件铁门突塌砸人致伤  不能举证应当赔偿损害赔偿数额有标准  直接间接损失共同
计算起争执侵害他人人身权利  有责任不存在减免理由酒瓶从天而降砸死小孩  举证排除责任区别对待
被害人合法利益有特定性  特殊规定予以特殊保障钓鱼竿碰到高压线人伤残  给予赔偿合法合情合理争
执中使人丧失劳动能力  依法给予补偿完全应当牛奶变质导致损害  厂商双方都有责任生日受伤请求赔
偿  符合法律法院支持公共场所进行施工  存在疏忽致伤有责为讨工资组织集会  致人损害应当担责药剂
泄漏殃及鱼塘  给予赔偿理所应当因盗受伤责在己  仓库免责有道理高空坠物太危险  过错推定同负责高
压电线危险大  触电受伤得赔偿多因一果致伤害  依法判断分主次盗割电线致重伤  自作自受自担责遗失
鼠药致使无辜者中毒  承担赔偿责任于法于理有据丢弃危险溶剂不该  致人受伤赔偿应该危险物运输责
任重  途中致害承担责任占有危险物责任重大  造成危害共同承担责任环境污染害大众  积极举证求保护
环境污染当治理  恶意“求偿”法不容饲养动物造成侵权  承担责任法律规定饲养动物负有责任  不存过
错当可免责他人招惹造成损害  他人不明主人有责抛弃、遗失、逃逸的动物致人损害  分别情形给予不
同处理爱美女性做美容  造成损伤获赔偿产品质量致伤害  误工费用也要赔高度危险导致瘫痪  家属陪护
理所应当赔偿费用合情合理  于法有据法院支持受伤害渐显危害程度  得确诊法律仍然保护受害人也存
过失  两相抵减轻责任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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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祖辈赠与呈爱心随意剥夺不为信基本案情肖佳自幼深得其外祖母李微微的疼爱。
2005年冬天，肖佳（8岁）在其外祖母家里居住。
李微微对肖佳说，你好好学习，我给你1万元，将来上大学用。
其后外祖母以肖佳的名义在银行为肖佳存上1万元，并告知肖佳。
肖佳听后非常高兴，回家后即将此事告知其母亲。
2006年6月外祖母去世，其子女三人在分遗产时，肖佳的母亲提出其母为肖佳存入银行的1万元存款应
当归肖佳所有，不能作为遗产；而其哥哥和妹妹都主张该存款也为遗产，应当由他们兄妹三人共同继
承。
肖佳母亲于是起诉到法院，要求该1万元存款应当归肖佳所有，不应当做遗产分配。
案例评析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权利能力者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资格。
自然人的行为能力状况，决定于其意思能力的状况。
我国关于自然人行为能力的规定，采用年龄主义的原则：（1）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行为能力；但已
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以其劳动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者，也视为完全行为能力人。
（2）不满10周岁的人无行为能力。
（3）其他人有部分的行为能力，为限制行为能力人。
无民事行为能力是指完全不具有以自己的行为从事民事活动以取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
因此，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
但是，根据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接受奖励、赠与、报酬，他人不得以行为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为由
而主张以上行为无效。
由此可见，肖佳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接受赠与的民事行为能力。
本案中，外祖母赠与肖佳金钱，尽管言明是为资助其上大学，但这不属于附条件的赠与，也不属于目
的赠与。
因为李微微的意思仅在于鼓励肖佳好好学习，将来上大学，并非是以肖佳上大学为目的而赠与。
因此，肖佳接受李微微的赠与是有效的，其他人不得以肖佳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而主张该赠与无效。
本案中，1万块钱存款不应作为遗产进行分配，应该归肖佳所有。
法条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二条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
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
代理人的同意。
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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